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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

立法會道1號 
立法會綜合大樓

立法會秘書處

工務小組委員會秘書

(經辦人：盧慧欣女士) 

盧慧欣女士：

2020-21 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 
要求抽出警方項目及邀請官員出席撥款審議

有關工務小組委員會議程項目《2020-2021年度基本工程儲備

基金整體撥款》(立法會PWSC(2019-20)23號文件)，10名委員於2020年 
1月8日聯署要求抽出警務處項目另行審議，以及邀請保安局局長和香港

警務處處長出席會議(立法會PWSC67/19-20(01)號文件)。經徵詢相關的

政策局／部門後，政府的綜合回應如下。

政府一直致力推展工務工程，以推動經濟發展，改善民生。

整體撥款機制由來已久，根據立法會通過成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(基金)
的決議，財政司司長負責管理基金運作。整體撥款機制建基於基本工程

儲備基金，政府在基金下成立指定的分目，並取得立法機關的適當授

權，讓政府每年可以推展過萬項重要但規模較小的工程項目及工程前期

工序，迅速回應社會不斷演變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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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體撥款機制的運作，涉及複雜的程序及公帑運用考量，包

括評估項目優次、管理項目進度、管理合約帳目等，所以從最初構思這

個機制，到歷年來開立新的分目和作出其他修訂，都是由政府提出，再

交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，以確保機制切實可行，不會對基本工程儲備基

金的運作構成負面影響，同時又充分尊重及體現立法機關審議和通過修

訂建議的職能。此外，整體撥款安排也可以利便財委會集中時間和資

源，審批更重要和工程費用較高的項目，所以是務實而有效的做法。如

果要把個別項目分別提交工務小組和財委會審議，實有違成立整體撥款

讓財委會能有效運用會議時間的原意，會嚴重影響審批的效率。政府不

同意抽出部分工程項目另行審議，認為應按現行機制就整體撥款的總額

表決。 
 
財委會曾在2017年年底召開特別會議，討論整體撥款機制，

委員提出很多不同意見，包括將富爭議性的項目抽出另行處理。政府亦

提出了上述理據作出回應，獲得委員理解，維持整體撥款機制的現有做

法。 
 
政府在管理和支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款項時，一直嚴格按照

財委會的授權行事。目前的授權安排明確清晰、行之有效，讓政府在遵

守財委會施加的所有條件或限制的同時，能有效管理基金，確保款項用

得其所，達致以基金撥款進行基本工程計劃的目的。 
 

整體撥款涵蓋政府不同部門超過一萬個不同性質的項目，由於

工程項目由相關分目的管制人員管理撥款運用和推展有關工程項目，撥款

申請的會議主要是由相關的管制人員出席，以解答委員對有關工程的提

問。與警務處相關的撥款項目，保安局和香港警務處雖不會派員出席會

議，但有關的管制人員（即地政總署署長、建築署署長、土木工程拓展署

署長，以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）會盡力就工程內容提供資料和解答提問。

如有需要，保安局和香港警務處亦樂意在收到委員提出的具體問題後，提

供書面回覆。 
 

 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 
 (夏鎂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) 
 
2020 年 1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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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抄送： 
 
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議員（經辦人： 財委會秘書薛鳳鳴女士） 
保安局局長 
香港警務處處長 




